
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

韶文综催字 匚⒛24〕 1号

韶关市邦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:

本机关于⒛23年 4月 13日 送达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韶文
综罚字 匚⒛23〕 3-1号 ),要求你单位在收到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之日起十五日内,依法履行:1。 没收违法所得依法退赔后的剩余
款项人民币贰万叁仟陆佰陆拾壹元;2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的行政
处罚决定。你单位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2023
年 9月 26日 ,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驳回你单位的诉讼请求。
你单位收到行政判决书后,未在法定上诉期限内递交上诉
状,⒛ 23年 12月 28日 ,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“
本案按撤回

上诉处理,各方当事人按一审判决执行
”
的裁定。你单位至今仍

未履行本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,现

要求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依法履行H。 没收违法所得依
法退赔后的剩余款项人民币贰万叁仟陆佰陆拾壹元;2。 罚款人民
币壹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涉及金钱给付的,请持原处罚决定书
及本机关新开具的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银行营业网点
或通过扫码支付的方式缴纳罚没款。

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。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,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本催告书已于   年__月 时__分收到。

郛 I·嚏
蠡
凡年 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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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: 联系电话 :


